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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府 就 代 表 團 對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 

的 意 見 作 出 的 回 應  

 
 
 

代 表 團 的 意 見  政府 的 回 應  

香 港 營 養 師 協 會 、 香 港 營 養 學 會 、 香 港 醫 學 會 、 關 心 您 的 心 、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、 莊 日 昶 教 授 (香 港 大 學 公 共 衛
生 學 院 )、 香 港 執 業 營 養 師 工 會 、 陳 樹 英 女 士 、 Die t i t i an  Loca l  Reg i s t ra t i on  Task  Forc e、 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事
宜 委 員 會 、 喬 治 婭 戈 登 教 授 (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生 物 化 學 系 食 品 及 營 養 科 學 課 程 )、 趙 金 龍 先 生 、 良 食 關 注 組 (有
關 反 式 脂 肪 )、 香 港 心 臟 專 科 學 院  

 

反 對 把 小 量 豁 免 擴

展 至 給 予 作 出 聲 稱

的 食 品  

 

 香 港 進 口 約 60%的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。 在 實 施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時 ， 政 府 注 意 到 有 需 要

維 持 食 物 種 類 多 樣 化 。  

 就 每 年 銷 售 量 為 30  000 件 或 以 下 的 食 品 實 施 小 量 豁 免 制 度 後 ， 大 部 分 屬 進 口 的 許

多 民 族 食 物 、 有 機 食 物 或 專 門 食 品 ， 都 可 獲 豁 免 遵 從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我 們 將 可 照 顧

到 舉 辦 食 品 展 覽 的 需 要 ， 也 照 顧 到 通 常 為 進 行 市 場 測 試 而 舉 辦 的 貿 易 促 進 活 動 。  

 此 外 ， 許 多 本 地 食 品 製 造 商 亦 有 小 量 生 產 食 品 。 小 量 豁 免 制 度 對 這 些 本 地 中 小 型 企

業 亦 有 幫 助 。  

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的 主 要 目 的 之 一 ， 是 規 管 有 誤 導 和 失 實 成 分 的 聲 稱 。 政 府 的 用

意 是 凡 作 出 聲 稱 的 食 物 ， 包 括 銷 售 量 低 的 食 物 ， 都 應 適 當 標 示 營 養 資 料 ， 向 消 費 者

證 明 其 聲 稱 是 有 理 據 支 持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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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西 醫 公 會、香 港 供 應 商 協 會、Ellen Friedlander 女 士、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、香 港 工 業 總 會、Etak International 
Ltd、 SUPERVALU International、 香 港 美 國 商 會 、 香 港 總 商 會  
 
考 慮 把 小 量 豁 免 擴

展 至 包 括 作 出 營 養

聲 稱 的 食 物  

 作 出 聲 稱 的 食 物 須 標 示 營 養 資 料 ， 這 是 國 際 做 法 。  
 沒 有 已 實 施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的 國 家 對 作 出 聲 稱 的 食 物 給 予 豁 免 ( 包 括 實 施 小 量 豁

免 制 度 的 美 國 )。  
 如 果 食 物 經 營 商 認 為 不 應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營 養 資 料 ， 而 食 品 只 以 小 量 出 售 的 話 ， 他

們 可 選 擇 不 作 出 有 關 聲 稱 。  
 如 果 他 們 選 擇 作 出 聲 稱 ， 便 有 需 要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全 面 的 營 養 資 料 。  
 作 出 聲 稱 的 食 品 不 應 當 作 健 康 食 品 (例 如 聲 稱 低 脂 肪 的 食 品 可 能 含 大 量 糖 分 )。真 正

的 健 康 食 品 不 會 隱 藏 營 養 資 料 ， 而 負 責 任 的 食 物 經 營 商 也 不 應 逃 避 向 消 費 者 提 供

這 些 資 料 。  
 某 些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的 食 品 可 能 會 強 調 聲 稱 營 養 素 的 資 料 或 只 提 供 這 些 資 料 ( 例 如 低

脂 肪 )， 但 卻 沒 有 提 供 有 關 其 他 “ 壞 ” 的 營 養 素 的 資 料 (例 如 高 糖 、 高 鈉 或 高 膽 固 醇

等 對 健 康 不 利 的 營 養 成 分 )。  
 如 果 可 能 會 撤 離 市 場 的 食 品 包 括 了 一 些 作 出 虛 假 聲 稱 的 食 品 ， 則 對 於 消 費 者 來 說

並 不 是 什 麼 損 失 。 根 據 海 外 經 驗 及 營 養 專 家 指 出 ， 這 些 食 品 會 由 較 健 康 的 食 品 所

取 代 。  
 

公 民 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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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准 許 其 他 彈 性 安

排，建 議 政 府 考 慮 降

低 小 量 豁 免 的 最 高

銷 售 量 由 30  000 減

至  
10  000 件  
 

 政 府 已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向 立 法 會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對 每 年 銷 售 量 為 30  000 件

或 以 下 的 食 品 推 行 小 量 豁 免 制 度 。 這 個 上 限 是 與 業 界 商 討 後 訂 定 的 。  

香 港 西 醫 公 會  
 
只 需 要 按 確 實 分 量

或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的

一 個 百 分 率 標 示 營

養 素  
 

 政 府 已 接 納 業 界 的 建 議 ， 放 寬 規 定 以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的 一 個 百 分 率 標 示 非 核 心 和 沒

有 作 出 聲 稱 的 營 養 素 。 
 假 如 作 出 聲 稱 ， 則 必 須 標 示 營 養 素 的 確 實 分 量 (不 論 屬 核 心 或 非 核 心 營 養 素 )， 供 消

費 者 參 考 。  
 由 於 不 同 國 家 的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各 異 ， 假 如 只 以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的 一 個 百 分 率 標 示 有

關 的 營 養 素 ， 則 無 法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有 用 的 參 考 資 料 。  
 

政 府 應 容 許 業 界 就

奧 米 加 3作 出 聲 稱  
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並 沒 有 就 奧 米 加 3 作 出 聲 稱 的 標 準 。  
 現 時 國 際 間 對 於 就 奧 米 加 3 作 出 聲 稱 亦 沒 有 廣 泛 獲 得 接 納 的 標 準 。  
 對 於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沒 有 採 用 的 其 他 營 養 聲 稱 ， 政 府 仍 會 持 開 放 態 度 ， 這 些 聲 稱

一 旦 獲 國 際 社 會 廣 泛 採 用 ， 我 們 將 考 慮 予 以 採 納 。  

 在 與 業 界 討 論 後 ， 我 們 已 接 納 他 們 的 建 議 ， 容 許 使 用 具 體 數 字 就 這 些 營 養 素 的 含

量 作 出 聲 明 ， 但 這 些 聲 明 不 得 強 調 該 營 養 素 含 量 高 ／ 低 或 存 在 ／ 不 存 在 。 這 與 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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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的 做 法 是 一 致 的 。  
 為 進 一 步 利 便 業 界 ， 這 類 聲 明 不 會 視 作 營 養 聲 稱 。  

 
香 港 營 養 師 協 會 及 香 港 營 養 學 會  
 
政 府 應 規 管 有 關 味

道 的 聲 稱，例 如 “ 少

甜 ” 、 “ 少 油 ” 及

“ 少 鹹 ”  

 甜 味 可 能 是 由 於 含 有 糖 分 或 其 他 非 糖 甜 味 劑 所 致 。 甜 味 劑 受 《 食 物 內 甜 味 劑 規 例 》

(第 132U 章 )規 管 ， 並 視 為 食 物 添 加 劑 ， 須 在 食 物 標 籤 內 列 明 。  
 有 關 “ 少 甜 ” 的 聲 稱 及  “ 少 油 ”  、  “ 少 鹹 ” 等 同 類 聲 稱 ， 均 屬 感 觀 指 標 ， 難 以

直 接 比 較 或 劃 一 標 準 。 這 些 聲 稱 未 必 直 接 與 營 養 素 值 有 關 。  

 由 於 這 些 味 覺 聲 稱 並 非 視 作 營 養 聲 稱 ， 它 們 不 受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所 規 管 。 這 個

做 法 與 國 際 間 的 做 法 是 一 致 的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業 界 討 論 這 些 議 題 。  
 儘 管 如 此 ， 政 府 明 白 市 面 上 存 在 這 類 味 覺 聲 稱 ， 而 消 費 者 可 以 將 這 類 聲 稱 視 為 顯

示 食 品 的 營 養 價 值 。 政 府 在 推 行 宣 傳 活 動 ， 教 導 消 費 者 如 何 閱 讀 食 物 標 籤 和 挑 選

健 康 食 物 時 ， 會 宣 傳 這 方 面 的 訊 息 。  
  

營 養 標 籤 上 應 包 含

食 用 分 量  
 現 時 各 司 法 管 轄 區 之 間 並 無 統 一 的 食 物 標 籤 形 式 來 標 示 能 量 和 營 養 素 值 。 在 某 些

國 家 ， 能 量 和 營 養 素 值 可 以 按 每 100 克 ／ 毫 升 形 式 標 示 ， 其 他 國 家 則 要 求 按 每 一

食 用 分 量 形 式 標 示 。 某 些 國 家 更 進 一 步 規 定 須 同 時 以 該 兩 種 形 式 標 示 能 量 及 ／ 或

營 養 素 ， 一 些 國 家 則 容 許 彈 性 處 理 ， 讓 食 物 經 營 商 選 擇 其 中 一 種 形 式 。  

 我 們 認 為 不 同 方 案 各 有 優 點 。 就 營 養 素 標 籤 而 言 ， 按 每 100 克 ／ 毫 升 形 式 標 示 有

助 消 費 者 比 較 不 同 的 產 品 ， 但 按 每 一 食 用 分 量 形 式 標 示 (例 如 3 塊 曲 奇 餅 為 一 個 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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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分 量 )則 較 易 為 普 羅 大 眾 所 明 白 。  

 鑑 於 不 同 司 法 管 轄 區 有 不 同 的 標 示 方 法 ， 如 果 硬 性 規 定 採 用 某 一 形 式 ， 則 某 些 國

家 的 食 品 有 需 要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(即 使 核 心 營 養 素 資 料 已 全 部 載 列 於 包 裝 上 )。我 們 認

為 在 這 方 面 應 容 許 彈 性 處 理 。  

 
小 量 豁 免 制 度 存 在

漏 洞，因 為 不 同 味 道

的 食 品 會 被 視 作 不

同 的 食 物  

 根 據 《 修 訂 規 例 》， 如 相 同 版 本 的 食 品 的 每 年 銷 售 量 不 超 過 30  000 件 ， 可 獲 授 予 小

量 豁 免 資 格 。  
 政 府 會 根 據 所 出 售 食 物 的 條 碼 、 使 用 的 成 分 ／ 配 方 、 包 裝 、 味 道 、 製 造 商 ／ 包 裝

商 的 名 稱 及 容 器 的 性 質 等 ， 確 定 有 關 食 物 是 否 屬 相 同 版 本 。  
 必 須 指 出 ， 如 果 相 同 版 本 的 食 物 有 多 於 一 個 食 物 進 口 商 ， 有 關 食 品 的 累 積 銷 售 量

會 計 算 至 30  000 件 的 上 限 。    
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討 論 當 中 ， 政 府 察 悉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意 見 ，

並 會 考 慮 動 議 作 出 修 訂 ， 在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內 具 體 訂 明 把 食 物 視 作 “ 相 同 版 本 ” 的

準 則 。  
  

香 港 營 養 師 協 會  
 
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

應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七

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 

 

政 府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一 日 開 始 實 施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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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營 養 學 會  
 
制 度 實 施 後，政 府 應

主 動 執 行 有 關 營 養

標 籤 的 法 例，並 設 立

投 訴 熱 線 供 消 費 者

舉 報 虛 假 標 籤  
 

 政 府 計 劃 每 年 檢 驗 市 場 上 的 55  000 種 食 物 標 籤 ， 以 確 定 他 們 是 否 符 合 標 籤 規 定 ，

包 括 作 出 聲 稱 的 條 件 。  
 此 外 ， 也 會 檢 測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， 以 核 實 標 籤 是 否 準 確 。  
 政 府 認 為 現 時 的 重 要 工 作 是 向 市 民 大 眾 推 廣 食 物 標 籤 的 好 處 ， 並 教 導 他 們 如 何 閱

讀 食 物 標 籤 上 的 營 養 資 料。我 們 已 成 立 由 多 個 專 業 團 體 (例 如 香 港 醫 學 會 )和 政 府 部

門 代 表 組 成 的 營 養 標 籤 教 育 工 作 小 組，統 籌 有 關 營 養 標 籤 的 公 眾 教 育 和 推 廣 工 作 。 
 消 費 者 如 懷 疑 營 養 標 籤 所 載 資 料 不 準 確 ， 可 聯 絡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或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。  

  
香 港 醫 學 會  
 
膽 固 醇、鈣 和 膳 食 纖

維 應 包 括 在 核 心 營

養 素 之 列  
 

 核 心 營 養 素 不 包 括 膽 固 醇 ， 是 因 為 我 們 認 為 飽 和 脂 肪 和 反 式 脂 肪 ( 已 包 括 在 須 標 示

的 核 心 營 養 素 之 列 )引 致 心 血 管 系 統 疾 病 的 風 險 較 高 。  
 至 於 鈣 和 膳 食 纖 維 ， 則 僅 存 在 於 少 數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中 ， 例 如 奶 類 和 穀 類 食 品 。 含

有 大 量 該 兩 種 營 養 素 的 食 品 (可 能 由 於 經 過 強 化 處 理 )通 常 附 有 聲 稱，亦 即 表 示 須 標

明 該 些 聲 稱 營 養 素 的 營 養 素 值 。  
 

嬰 兒 配 方 食 品 的 營

養 標 籤 亦 須 受 規 管  
 

 由 於 嬰 兒 配 方 食 品 的 營 養 標 籤 是 由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不 同 標 準 所 規 管 ， 因 此 ， 我

們 為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而 設 的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不 會 包 括 嬰 兒 配 方 食 品 。  
 不 過 ， 須 注 意 的 是 ， 嬰 兒 配 方 食 品 與 其 他 預 先 包 裝 食 品 一 樣 ， 須 遵 守 現 行 的 一 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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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物 標 籤 規 定 。  
 

香 港 供 應 商 協 會  
 
小 量 豁 免 的 登 記 費

為 345 元 ( 新 申 請 ) 及

335 元 ( 續 期 申 請 ) ，

數 額 太 高。有 關 費 用

應 訂 為 每 項 食 品 50
元  

 我 們 已 經 與 業 界 商 討 簡 化 小 量 豁 免 的 程 序 。  

 對 於 小 量 豁 免 申 請，按 收 回 全 部 成 本 原 則 徵 收 的 費 用 為 345 元 (新 申 請 )及 335 元 (續

期 申 請 )。 這 是 嚴 格 按 照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就 計 算 政 府 費 用 及 收 費 而 批 准 使 用 的 既

定 公 式 計 算 出 來 的 。   
 以 銷 售 量 為 30  000 件 的 食 品 計 ， 新 申 請 每 件 約 1 仙 ； 即 使 以 銷 售 量 低 至 3  000 件

的 食 品 計 ， 新 申 請 亦 只 是 每 件 約 1 角 。  
 

關 心 您 的 心  
 
營 養 標 籤 應 易 於 閱

讀 ， 並 使 用 中 文  
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訂 明 ， 營 養 標 籤 須 在 包 裝 的 顯 眼 處 以 列 表 格 式 展 示 ， 並 清 楚 可 閱 。  
 營 養 資 料 須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列 出 。 如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所 加 上 的 標 籤 兼 用 中 英 文 ， 則 營

養 資 料 亦 須 以 中 英 文 列 出 。 這 與 適 用 於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的 一 般 食 物 標 籤 規 定 一 致 。  
 規 定 所 有 食 物 標 籤 均 須 使 用 中 文 會 對 業 界 造 成 不 少 困 難 。  
 儘 管 我 們 認 為 食 物 標 籤 的 語 文 規 定 必 須 靈 活 處 理 ， 但 我 們 相 信 ， 最 宜 由 業 界 自 行

決 定 其 產 品 的 消 費 者 對 象 ， 並 適 當 地 為 他 們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。  
  

膽 固 醇 應 包 括 在 核

心 營 養 素 之 列  
 

 請 參 閱 對 香 港 醫 學 會 的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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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llen Friedlander 女士  

 
關 注 對 食 物 選 擇 的

影 響 ， 例 如 低 脂 肪 、

低 糖 、 不 含 反 式 脂

肪 、 無 麩 質 、 無 乳 糖

食 品 等  
  

 政 府 已 嚴 格 按 照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標 準 ( 在 委 員 會 有 此 標 準 的 範 疇 ) 訂 定 作 出 聲 稱

的 食 物 標 準 ， 並 無 偏 離 有 關 標 準 。 這 表 示 附 有 “ 低 脂 肪 ” 及 “ 低 糖 ” 的 聲 稱 可 繼

續 在 本 港 市 面 出 售 ， 只 要 符 合 有 關 標 準 及 遵 從 本 港 的 標 籤 規 定 。  
 無 麩 質 及 無 乳 糖 不 會 被 視 作 營 養 聲 稱 。 因 此 ， 這 些 食 品 不 會 受 到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

度 影 響 。  
 至 於 不 含 反 式 脂 肪 的 聲 稱 ， 請 參 閱 下 文 對 Ms Ellen Friedlander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 

 
本 港 的 營 養 資 料 標

籤 制 度 是 全 球 獨 一

無 二 的  
 

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有 關 營 養 標 籤 的 準 則 訂 明 營 養 標 籤 上 必 須 標 示 能 量 、 蛋 白 質 、 碳

水 化 合 物 和 脂 肪 ， 以 及 其 他 各 種 與 維 持 人 民 良 好 營 養 狀 態 息 息 相 關 的 營 養 素 。 不

同 國 家 已 因 應 其 本 身 公 眾 健 康 的 需 要 ， 採 用 不 同 的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 

 雖 然 各 國 的 核 心 營 養 素 數 目 可 能 不 同 ， 我 們 為 標 籤 形 式 提 供 了 極 大 的 彈 性 。 例 如

標 示 熱 量 的 單 位 ， 我 們 容 許 以 千 卡 路 里 (美 國 、 加 拿 大 )或 千 焦 耳 (澳 洲 ) (歐 洲 共 同 體

規 定 須 兩 者 同 時 標 示 )； 標 示 營 養 素 的 形 式 ， 則 按 每 100克 ／ 毫 升 (歐 洲 共 同 體 )或 按

每 一 食 用 分 量  ( 美 國 ／ 加 拿 大 ) ( 澳 洲 規 定 須 兩 者 同 時 標 示 ) ； 碳 水 化 合 物 以 可 獲 得

的 碳 水 化 合 物 或 總 碳 水 化 合 物 標 示 ； 按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的 一 個 百 分 率 標 示 營 養 素 的

食 品 可 採 納 國 際 衞 生 當 局 所 採 用 的 任 何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。 我 們 對 於 營 養 標 籤 的 位 置

和 大 小 亦 沒 有 作 出 規 定 。 沒 有 任 何 其 他 地 方 給 予 這 樣 大 的 彈 性 。  
 香 港 作 出 聲 稱 的 標 準 已 嚴 格 遵 守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標 準 ( 在 委 員 會 有 此 標 準 的 範

疇 )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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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立 法 會 的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過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後 ， 立 即

把 這 個 制 度 通 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(世 貿 )。我 們 並 無 接 獲 其 他 世 貿 成 員 的 意 見 或 表 示 反

對 的 聲 音 ， 除 了 美 國 要 求 提 供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 

 
在 香 港，不 含 反 式 脂

肪 的 標 準 與 其 他 國

家 不 同  
 

 就 無 反 式 脂 肪 的 聲 稱 而 言 ， 雖 然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和 內 地 均 沒 有 制 訂 這 方 面 的 標

準 ， 我 們 得 悉 業 界 很 希 望 作 出 這 種 聲 稱 ， 亦 了 解 市 民 非 常 關 注 食 物 內 反 式 脂 肪 對

健 康 的 不 良 影 響 。  

 我 們 把 標 準 定 於 每 100克 食 物 含 0 .3克 反 式 脂 肪 以 及 兩 項 條 件 。 就 固 體 食 物 而 言 ， 條

件 是 ( i )每 100克 含 不 超 過 1.5克 飽 和 脂 肪 和 反 式 脂 肪 合 計 ； 以 及 ( i i )  飽 和 脂 肪 和 反 式 脂

肪 之 和 提 供 不 超 過 10%能 量 。 在 反 式 脂 肪 含 量 方 面 ， 我 們 已 致 力 在 較 嚴 格 的 規 定 (例

如 馬 來 西 亞 ： 每 100克 含 0 .1克 )與 較 寬 鬆 的 標 準 (例 如 美 國 的 四 捨 五 入 法 ： 每 個 食 用

分 量 含 0 .5 克 ) 之 間 ， 求 取 平 衡 。 至 於 上 述 兩 項 條 件 ， 是 跟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就 ” 低 飽

和 脂 肪 ”和 ”低 膽 固 醇 ”聲 稱 的 標 準 一 致 。  

 以 下 資 料 供 議 員 參 考 ： 加 拿 大 規 定 ， 只 要 食 物 內 ( a )每 一 食 用 分 量 含 少 於 0 .2 克 反

式 脂 肪 ； ( b )每 一 食 用 分 量 合 共 含 2 克 或 以 下 飽 和 及 反 式 脂 肪 ； 以 及 ( c )飽 和 及 反 式

脂 肪 的 總 含 量 提 供 低 於 15% 的 能 量 ， 則 可 標 示 為 不 含 反 式 脂 肪 。 台 灣 所 訂 的 標 準

是 每 100 克 食 物 含 0 .3 克 反 式 脂 肪 。  

 由 於 油 炸 食 品 在 中 國 菜 式 中 十 分 受 歡 迎 ， 人 們 會 從 膳 食 中 攝 取 反 式 脂 肪 ， 而 世 界

衞 生 組 織 又 建 議 每 日 所 攝 取 的 反 式 脂 肪 應 低 於 2 .2 克 ， 因 此 ，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， 我 們

必 須 把 標 準 定 於 每 100克 含 0 .3克 ， 以 免 他 們 攝 取 過 量 的 反 式 脂 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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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 果 有 人 食 用 四 份 ( 每 一 食 用 分 量 可 低 至 30 克 ) 根 據 美 國 標 準 聲 稱 不 含 反 式 脂 肪 的

食 物 ( 即 每 一 食 用 分 量 最 多 可 含 0 .5 克 反 式 脂 肪 ) ， 則 他 攝 取 的 反 式 脂 肪 ， 可 能 已 差

不 多 相 等 於 世 衞 建 議 的 每 日 攝 取 量 。  
 

政 府 進 行 的 民 意 調

查 有 誤 導 成 分  
 

 政 府 委 託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至 二 十 二 日 就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

進 行 民 意 調 查 。 受 訪 者 是 從 住 宅 電 話 簿 隨 機 抽 樣 選 出 的 。   
 民 意 調 查 所 問 的 五 條 題 目 為 —  

(1) 有 啲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會 標 榜 佢 係 “ 高 鈣 ”、“ 低 脂 ”、“ 低 糖 ”、“ 低 膽 固 醇 ”

等 。 你 認 為 呢 啲 食 物 ， 有 冇 需 要 列 出 營 養 資 料 ， 去 證 實 呢 啲 營 養 聲 稱 真 確 無

誤 呢 ？  
(2) 如 果 推 行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， 要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列 出 營 養 資 料 ， 而 令 到 部 分 食

物 種 類 嘅 選 擇 有 所 減 少 ， 你 認 為 值 唔 值 得 呢 ？  
(3) 為 咗 幫 助 業 界 遵 守 新 法 例 要 求 ， 政 府 喺 實 施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之 前 會 有 一 個

寬 限 期 ， 你 認 為 兩 年 嘅 寬 限 期 係 太 長 吖 、 適 中 吖 、 定 係 太 短 呢 ？  
(4) 你 贊 唔 贊 成 豁 免 一 啲 進 口 或 製 造 量 少 嘅 食 品 ， 唔 駛 佢 哋 標 示 營 養 資 料 ， 以 減

低 對 食 物 種 類 同 業 界 經 營 成 本 嘅 影 響 呢 ？  
(5) 如 果 所 有 標 榜 佢 係 “ 高 鈣 ” 、 “ 低 脂 ” 、 “ 低 糖 ” 、 “ 低 膽 固 醇 ” 等 嘅 包 裝

食 物 ， 不 論 進 口 或 製 造 量 多 少 ， 都 一 律 冇 得 豁 免 ， 需 要 標 示 營 養 資 料 ， 去 證

實 呢 啲 營 養 聲 稱 真 確 無 誤 ， 你 認 為 合 唔 合 理 呢 ？  
 這 次 民 意 調 查 共 有 860名 十 八 歲 或 以 上 的 回 應 者 成 功 透 過 電 話 接 受 訪 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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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3%回 應 者 認 為 作 出 營 養 聲 稱 的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應 列 出 營 養 資 料，以 證 明 有 關 營 養 聲

稱 真 確 無 誤 。 約 有 81%回 應 者 認 為 ， 即 使 實 施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會 令 食 物 種 類 的 選

擇 減 少 ， 仍 是 值 得 的 。  
 對 於 為 每 年 銷 售 量 在 30  000件 或 以 下 的 食 品 而 設 的 小 量 豁 免 制 度，我 們 注 意 到 市 民

普 遍 不 支 持 這 項 放 寬 措 施 。 約 有 66% 回 應 者 完 全 不 贊 成 實 施 小 量 豁 免 制 度 。 超 過

90%回 應 者 認 為 規 定 所 有 作 出 聲 稱 的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， 不 論 銷 售 量 多 少 ， 一 概 須 標 示

營 養 資 料 是 合 理 的 做 法 。  
 至 於 寬 限 期 ， 超 過 54%回 應 者 認 為 兩 年 的 寬 限 期 已 經 太 長 ， 約 有 39%回 應 者 認 為 寬

限 期 適 中 。  
 

莊 日 昶 教 授 (香 港 大 學 社 會 醫 學 系 )  
 
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

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四 月

二 十 五 日 刊 登 的 廣

告 有 誤 導 成 分。很 多

在 廣 告 照 片 出 現 的

預 先 包 裝 食 物 都 不

是 健 康 食 品  
 

 意 見 備 悉 。  
 

 
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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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 計 有 15  000種 較

健 康 的 食 品 會 因 實

施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而

從 本 港 市 面 消 失  

 根 據 按 業 界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進 行 的 《 規 管 影 響 評 估 》， 現 時 一 個 超 級 市 場 的 食 品 種 類

只 有 20  000至 30  000左 右。更 改 食 品 種 類 也 是 業 界 慣 常 的 做 法 (根 據 上 述 評 估，平 均

每 年 轉 換 率 約 為 1 4 % )。  

 業 界 和 各 總 領 事 館 表 示 只 有 5%食 品 是 以 小 量 進 口 的，而 其 中 一 半 ( 2 . 5 % )附 有 聲 稱 。 

 我 們 認 為 估 計 有 15  000種 食 品 會 撤 離 市 場 的 說 法 過 於 誇 大 。 我 們 懷 疑 這 15  000種 所

謂 健 康 食 品 是 否 真 的 是 健 康 食 品 。  

 我 們 也 注 意 到 ， 業 界 聲 稱 會 撤 離 市 場 及 在 廣 告 上 展 示 的 某 些 食 品 實 際 上 已 全 面 符

合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， 無 須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便 可 繼 續 在 香 港 出 售 。  

 《 規 管 影 響 評 估 》 指 出 ， 定 期 重 新 設 計 食 物 包 裝 是 食 物 製 造 商 慣 常 的 做 法 。 根 據

該 項 評 估 ， 約 有 73%的 食 品 是 特 別 為 香 港 市 場 而 包 裝 的 。  

 如 果 食 物 經 營 商 認 為 不 應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營 養 資 料 ， 而 食 品 只 以 小 量 出 售 的 話 ， 他

們 可 選 擇 不 作 出 有 關 聲 稱 ， 以 享 受 小 量 豁 免 。  

 
本 港 的 營 養 標 籤 制

度 並 不 依 循 食 品 法

典 委 員 會 的 標 準  

 

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有 關 營 養 標 籤 的 準 則 訂 明 營 養 標 籤 上 必 須 標 示 能 量 、 蛋 白 質 、 碳

水 化 合 物 和 脂 肪 ， 以 及 其 他 各 種 與 維 持 人 民 良 好 營 養 狀 態 息 息 相 關 的 營 養 素 。 不

同 國 家 已 因 應 其 本 身 公 眾 健 康 的 需 要 ， 採 用 不 同 的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 

 政 府 已 嚴 格 按 照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 標 準 ( 在 委 員 會 有 此 標 準 的 範 疇 ) 訂 定 作 出 聲 稱

的 食 物 標 準 ， 並 無 偏 離 有 關 標 準 。  

 對 於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沒 有 制 訂 標 準 的 若 干 聲 稱 ， 我 們 採 納 了 內 地 的 標 準 (中 華 人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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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和 國 國 家 標 準 )。 例 子 有 兩 個 ： 低 糖 和 低 蛋 白 質 。  

 至 於 不 含 反 式 脂 肪 的 聲 稱 ， 請 參 閱 上 文 對 Ellen Friedlander 女 士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 

 
香 港 應 接 受 營 養 標

籤 已 符 合 來 源 國 規

定 的 食 品  

 

 法 律 觀 點 認 為 ， 沒 有 可 能 執 行 海 外 國 家 的 營 養 標 籤 法 例 。 要 提 出 檢 控 便 要 證 明 是

否 符 合 海 外 法 例 ， 這 點 在 法 律 上 是 不 可 取 的 ， 也 不 宜 容 許 海 外 法 例 凌 駕 本 地 法 例 。 

 雖 然 本 地 多 條 法 例 均 參 考 海 外 標 準 ， 但 這 些 法 例 大 多 數 與 安 全 標 準 有 關 。 《 電 氣

產 品 (安 全 )規 例 》 (第 406G章 )規 定 ， “ 除 非 電 氣 產 品 已 獲 發 安 全 規 格 證 明 書 ， … …

否 則 任 何 人 不 得 供 應 該 電 氣 產 品 ” ， 而 符 合 安 全 規 格 證 明 書 須 載 有 的 資 料 包 括

“ 測 試 電 氣 產 品 … … 所 依 據 的 標 準 ” 。 獲 接 納 的 電 氣 產 品 國 際 標 準 載 於 第 4 0 6 G

章 。 類 似 的 規 定 亦 見 於 《 玩 具 及 兒 童 產 品 安 全 條 例 》 ( 第 424 章 ) 。 這 些 法 例 已 就 有

關 產 品 採 納 了 國 際 標 準 ， 而 非 規 定 有 關 產 品 須 符 合 來 源 國 的 各 種 不 同 規 定 。  

 從 國 際 貿 易 觀 點 而 言 ， 如 果 我 們 規 定 須 符 合 來 源 的 標 籤 規 定 ， 可 能 會 被 視 為 不 公

平 貿 易 方 式 ， 因 為 提 供 同 類 產 品 的 不 同 來 源 國 可 能 採 用 不 同 的 規 定 。  

 從 實 際 觀 點 來 看，一 種 A國 品 牌 的 產 品 可 能 在 B國 生 產 並 在 C國 包 裝。要 確 定 應 採 用

何 種 標 籤 標 準 會 有 實 際 困 難 。  

 
小 量 豁 免 的 登 記 費

為 345 元 ( 新 申 請 ) 及

335 元 ( 續 期 申 請 ) ，

數 額 太 高。有 關 費 用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對 香 港 供 應 商 協 會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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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訂 為 每 項 食 品 50

元  

香 港 工 業 總 會  

 
支 持 為 期 三 年 的 寬

限 期  

 

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自 二 零 零 三 年 起 已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。 市 民 促 請 早 日 實 施 制 度 以 保

障 公 眾 健 康 。 我 們 不 希 望 再 把 實 施 日 期 延 後 。  

. 
不 含 反 式 脂 肪 的 標

準 與 其 他 國 家 不 同  

 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對 Ellen Friedlander 女 士 作 出 的 回 應 。  

香 港 執 業 營 養 師 公 會  

 
贊 成 不 含 反 式 脂 肪

的 聲 稱 應 定 於 每 100

克 食 物 含 0 .3克 反 式

脂 肪  

 

 意 見 備 悉 。  

Etak International Limited 
支 持 香 港 供 應 商 協

會 和 香 港 零 售 管 理

 意 見 備 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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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會 的 意 見  

 
陳 樹 英 女 士  
兩 年 寛 限 期 已 足 夠  
 

 意 見 備 悉 。  

違 反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應

處 以 適 當 的 罰 則 ， 以

起 阻 嚇 作 用  
 

 《 修 訂 規 例 》 實 施 後 ， 違 反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即 屬 犯 罪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可 處 罰 款 五 萬 元 及 監

禁 六 個 月 。  
 與 違 反 其 他 食 物 標 籤 規 定 的 罰 則 相 同 。  

公 民 黨  

反 式 脂 肪 應 列 入 核 心

營 養 素  
 

 反 式 脂 肪 已 包 括 為 其 中 一 項 必 須 在 營 養 標 籤 上 標 示 的 核 心 營 養 素 。  

考 慮 可 否 容 許 在 標 示

能 量 和 營 養 素 方 面 給

予 彈 性  

 政 府 當 局 在 能 量 和 營 養 素 標 籤 形 式 上 已 給 予 業 界 極 大 的 彈 性 。 標 示 熱 量 的 單 位 ， 我 們

容 許 以 千 卡 路 里 ( 美 國 、 加 拿 大 ) 或 千 焦 耳 ( 澳 洲 ) ( 歐 洲 共 同 體 規 定 須 兩 者 同 時 標

示 )； 標 示 營 養 素 的 形 式 ， 則 按 每 100克 ／ 毫 升 (歐 洲 共 同 體 )或 按 每 一 食 用 分 量  (美

國 ／ 加 拿 大 ) ( 澳 洲 規 定 須 兩 者 同 時 標 示 ) ； 碳 水 化 合 物 以 可 獲 得 的 碳 水 化 合 物 或 總

碳 水 化 合 物 標 示 ； 按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的 一 個 百 分 率 標 示 營 養 素 的 食 品 可 採 納 國 際 衞

生 當 局 所 採 用 的 任 何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。  
 

考 慮 可 否 延 長 寬 限 期  
 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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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pervalu   
在 有 關 致 敏 物 和 食 物

添 加 劑 的 標 籤 法 例 實

施 後 ， 市 場 上 已 減 少

約 1 500種 食 品  
 

 政 府 當 局 已 研 究 業 界 提 供 的 約 170種 食 品 的 名 單 ， 這 些 食 品 據 稱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有

關 致 敏 物 ∕ 添 加 劑 的 標 籤 法 例 實 施 後 ， 已 沒 有 在 市 場 出 售 。  
 不 過 ， 我 們 留 意 到 ， 在 這 些 食 品 中 ， 有 些 是 海 外 食 物 製 造 商 拒 絕 向 本 地 食 物 進 口 商 提

供 所 需 資 料 ， 有 些 則 是 食 物 所 含 的 添 加 劑 並 非 准 許 使 用 的 添 加 劑 。    
 根 據 規 管 影 響 評 估 ， 更 改 產 品 種 類 是 業 界 慣 常 做 法 ， 而 食 品 的 每 年 平 均 轉 換 率 約 為

14%， 。 因 此 ， 從 貨 架 撤 回 產 品 未 必 與 致 敏 物 ∕ 添 加 劑 標 籤 規 定 有 關 。  
 有 關 致 敏 物 ∕ 添 加 劑 的 標 籤 法 例 實 施 後 ，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並 沒 有 接 獲 有 關 食 物 選 擇 減 少

的 投 訴 。  
 

應 遵 照 食 品 法 典 委 員

會 的 標 準  
 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
估 計 會 有 15 000種 食

品 撤 離 香 港 市 場  
 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
Superva lu和 香 港 美 國 商 會  

美 國 食 品 (特 別 是 較

健 康 的 食 品 )會 從 巿

場 上 消 失  

 美 國 和 加 拿 大 採 用 “ 1 + 1 4 或 13” 的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， 較 香 港 採 用 的 “ 1 + 7 ” 規 定 嚴

格 。 因 此 ， 從 北 美 巿 場 進 口 香 港 的 食 品 (不 論 是 否 附 有 聲 稱 )， 大 部 分 應 已 符 合 本 港

的 規 定 ， 而 那 些 供 出 口 到 北 美 巿 場 的 海 外 食 品 亦 然 。  

 

 不 過，須 注 意 的 是，由 於 欠 缺 統 一 的 國 際 標 準，香 港 與 美 國 採 用 的 制 度 有 不 同 之 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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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在 食 物 作 出 不 含 反 式 脂 肪 的 聲 稱 方 面 所 訂 的 標 準 與 美 國 不 同，而 且 我 們 會 規 定

製 造 商 在 標 籤 列 明 所 聲 稱 營 養 素 的 準 確 含 量 (美 國 的 做 法 是 ， 標 籤 上 的 維 他 命 和 礦

物 質 含 量 是 以 所 佔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的 百 分 比 來 顯 示 )。 除 這 兩 項 分 別 外 ， 所 有 從 美 國

進 口 的 食 物 應 無 須 再 進 行 測 試 和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， 便 可 進 入 香 港 市 場 。  
 同 樣 地 ， 美 國 和 加 拿 大 的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亦 有 所 不 同 。 美 國 採 用 “1+14”的 標 籤 規 定 ， 而

加 拿 大 則 採 用 “1+13” 的 制 度 。 除 反 式 脂 肪 的 標 籤 有 分 別 外 ( 參 見 上 文 就 Ellen 
Friedlander女 士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)， 兩 地 採 用 的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亦 有 所 不 同 。 這 即 是 說

在 美 國 以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百 分 比 來 標 示 營 養 素 ， 在 加 拿 大 則 須 按 當 地 採 用 的 營 養 素 參 考

值 重 新 計 算 和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， 反 之 亦 然 。  
 在 本 港 ， 我 們 接 納 業 界 的 建 議 ， 准 許 按 任 何 國 際 衞 生 當 局 採 用 的 營 養 素 參 考 值 百 分 比

來 標 示 營 養 素 (不 論 是 否 屬 核 心 或 聲 稱 營 養 素 )， 儘 量 減 低 了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的 必 要 。  
 

香 港 美 國 商 會  
政 府 應 接 納 符 合 來 源

國 規 定 的 營 養 標 籤  
 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
香 港 食 品 科 技 協 會  
有 關 營 養 標 籤 的 公 眾

教 育 非 常 重 要  
 政 府 認 為 現 時 的 重 要 工 作 是 向 市 民 大 眾 推 廣 食 物 標 籤 的 好 處 ， 並 教 導 他 們 如 何 閱 讀 標

籤 的 營 養 資 料 。 我 們 已 成 立 由 多 個 專 業 團 體 (例 如 香 港 醫 學 會 )和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組 成 的

營 養 標 籤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， 統 籌 有 關 營 養 標 籤 的 公 眾 教 育 和 推 廣 工 作 。  
 

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研 發 的  意 見 備 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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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 品 成 分 資 料 庫 ， 會

有 助 中 小 企 計 算 預 先

包 裝 食 物 的 營 養 素 含

量  
 
Dietitian Local Registration Task Force 
應 盡 快 推 行 營 養 資 料

標 籤 制 度  
 

 政 府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一 日 實 施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 

蔡 紹 偉 先 生  
應 盡 快 推 行 營 養 資 料

標 籤 制 度  
 

 政 府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一 日 實 施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 

家 庭 與 學 校 合 作 事 宜 委 員 會  
 
應 盡 快 推 行 營 養 資 料

標 籤 制 度  
 

 政 府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一 日 實 施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  

腎 友 聯  
原 先 的 “1+9”建 議 會

對 病 人 較 為 有 用  
 

  與 政 府 當 局 於 二 零 零 五 年 提 出 的 “1+9”建 議 比 較 ， 我 們 現 時 從 核 心 營 養 素 名 單 中 剔 除

膽 固 醇 、 鈣 和 膳 食 纖 維 ， 並 加 入 反 式 脂 肪 。 由 於 我 們 認 為 飽 和 脂 肪 及 反 式 脂 肪 引 致 心

血 管 系 統 疾 病 的 風 險 較 高 ， 所 以 把 膽 固 醇 剔 除 。 至 於 鈣 和 膳 食 纖 維 ， 只 存 在 於 少 數 預

先 包 裝 食 物 中 ， 而 含 有 大 量 這 兩 種 營 養 素 的 食 品 (可 能 經 強 化 處 理 的 關 係 )一 般 須 標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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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養 數 值 。 由 於 國 際 已 認 同 反 式 脂 肪 對 健 康 有 不 良 影 響 ， 我 們 把 它 加 入 名 單 內 。  
 

營 養 標 籤 須 中 英 文 兼

用  
 

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關 心 您 的 心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
香 港 糖 尿 聯 會  

支 持 在 兩 年 後 實 施 營

養 資 料 標 籤 計 劃  
 

 政 府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七 月 一 日 實 施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。  

香 港 保 健 食 品 協 會   
保 健 食 品 不 應 受 預 先

包 裝 食 物 的 營 養 標 籤

規 定 規 管 ， 應 予 以 另

行 規 管  
 

 香 港 法 例 並 無 特 別 界 定 “保 健 食 品 ”的 定 義 。 這 些 食 品 目 前 只 根 據 其 標 籤 所 載 的 成 分 及

∕ 或 聲 稱 (如 有 的 話 )受 不 同 法 例 所 規 管 。 藥 劑 製 品 和 中 成 藥 分 別 受 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

例 》 (第 138章 )和《 中 成 藥 條 例 》 (第 549章 )所 規 管 。 否 則 ， 保 健 食 品 會 被 視 作 受《 公 眾

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(第 132章 )規 管 的 食 品 ， 該 條 例 訂 明 擬 供 出 售 的 食 物 須 適 宜 供 人 食

用。此 外，《 不 良 醫 藥 廣 告 條 例 》(第 231章 )禁 止 發 布 相 當 可 能 導 致 他 人 使 用 任 何 藥 物 、

外 科 用 具 或 療 法 的 廣 告 ， 以 預 防 或 治 療 該 條 例 的 附 表 所 指 明 的 疾 病 或 病 理 情 況 。  
 受 香 港 法 例 第 132 章 規 管 的 保 健 食 品 須 符 合 該 條 例 所 訂 的 規 定，包 括 食 物 標 籤 的 規 定。 
 儘 管 保 健 食 品 在 一 些 海 外 國 家 可 能 獲 豁 免 受 一 般 標 籤 規 定 的 規 管 ， 但 卻 須 符 合 藥 物 或

食 物 補 充 品 的 標 籤 規 定 。  
 

香 港 總 商 會   
香 港 的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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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 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的

準 則 更 為 嚴 格  
 
良 食 關 注 組  
支 持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須

標 示 反 式 脂 肪 的 規

定 ， 以 及 這 項 規 定 最

終 涵 蓋 非 預 先 包 裝 食

物 標 籤  
 

 根 據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的 營 養 資 料 標 籤 制 度 ， 反 式 脂 肪 是 其 中 一 項 必 須 標 示 的 核 心 營 養

素 。  
 香 港 法 例 第 132 章 的 食 物 標 籤 規 定 只 適 用 於 預 先 包 裝 食 物 。 因 此 ， 要 實 施 非 預 先 包 裝

食 物 標 籤 制 度 會 十 分 困 難 。  

支 持 就 作 出 不 含 反 式

脂 肪 聲 稱 制 定 的 標 準  
 

 意 見 備 悉 。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Ellen Friedlander 女 士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
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的

廣 告 誤 導 消 費 者  
 

 意 見 備 悉 。  

 
香 港 心 臟 專 科 學 院  
支 持 就 不 含 反 式

脂 肪 的 聲 稱 制 定

標 準  
 

 意 見 備 悉 。 請 參 閱 上 文 就 Ellen Friedlander 女 士 的 意 見 所 作 的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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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可 作 出 奧 米 加 3
的 營 養 聲 稱  

 關 於 奧 米 加 3 的 聲 稱，食 品 法 典 委 員 會 並 沒 有 制 定 這 方 面 的 標 準，而 且 現 時 亦 沒 有 廣 泛 採

納 的 國 際 標 準 ， 因 此 ， 不 可 作 出 奧 米 加 3 的 營 養 聲 稱 。  
 在 與 業 界 討 論 後 ， 我 們 已 接 納 他 們 的 建 議 ， 容 許 使 用 具 體 數 字 就 這 些 營 養 素 的 含 量 作

出 聲 明 ， 但 這 些 聲 明 不 得 強 調 該 營 養 素 含 量 高 ／ 低 或 存 在 ／ 不 存 在 。 這 與 美 國 的 做 法

是 一 致 的 。  
 為 進 一 步 方 便 業 界 ， 有 關 標 示 不 會 被 視 作 營 養 聲 稱 。  

 
食 物 電 子 交 易 亦

應 受 規 管  
 營 養 標 籤 規 定 會 適 用 於 所 有 作 為 單 一 食 品 售 予 最 後 消 費 者 或 飲 食 供 應 機 構 的 預 先 包 裝 食

物 。 食 物 是 通 過 傳 統 銷 售 方 式 抑 或 電 子 交 易 方 式 出 售 ， 並 不 重 要 。  
 

 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
二零零八年五月   
 


